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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的辭任、委任及重選

(2) 監事的重選及

(3)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任期屆滿，郭慶人先生辭去本公司主席

及執行董事職務，董事會亦宣佈提請股東任命侯國俊先生、尹修發先生、陳林先生擔

任執行董事職務，王雲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及重選師祥參先生、李雙全先

生及朱嘉冀先生繼續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重選何林望先生、夏軍民先生、顧烈峰先

生及麥敬修先生繼續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重選黃俊林先生、何杰先生繼續擔

任代表本公司股東監事。

本公司董事會同時提請股東批准對公司章程的修改，以配合本公司營運需求。

有關董事任命、重選、監事重選和公司章程建議修改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會適時

向本公司股東派發。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由四位執行董事（即郭慶

人先生、師祥參先生、李雙全先生及朱嘉冀先生）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林望先生、

夏軍民先生、顧烈峰先生、麥敬修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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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辭任

由於職務調動，郭慶人先生（「郭先生」）需要集中精力做好新疆天業（集團）有限公司（「天

業控股」）及集團內其他公司戰略發展規劃及重大事項決策，並且郭先生根據公司章程第

10.02條規定，任期屆滿，郭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辭任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

郭先生與董事會之間並無任何意見分歧。本公司及郭先生確認，概無任何涉及其辭任的

事宜須本公司股東垂注。

建議委任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載有一項普通決議案，其內容有關批准委任侯國俊

先生、尹修發先生、陳林先生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王雲先生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由有關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當日起生效，為期三年。

侯國俊先生

經驗

侯國俊先生，42歲，彼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事廳頒發的高級工程

師資格證書，二零零九年七月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畢業，獲頒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

從事企業管理崗位有逾15年經驗。侯先生現任新疆天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業公司」）董事

長。石河子泰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侯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侯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有關決議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當日起生效，為

期三年。

董事酬金

侯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此外，侯先生於任滿12個月後亦可享有一項年度酌

情紅利，惟該等於本公司任何財政年度應付全體執行董事的紅利總額不得超逾該財政年

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應佔溢利）的5%。侯先生不

得就涉及應向其支付紅利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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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侯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侯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侯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侯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尹修發先生

經驗

尹修發先生，63歲，彼在塑料行業從事技術研究及管理工作有逾二十年經驗，曾任天業

公司塑料總廠車間主任、副總經理、總經理等職。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尹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尹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有關決議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當日起生效，為

期三年。

董事酬金

尹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此外，尹先生於任滿12個月後亦可享有一項年度酌

情紅利，惟該等於本公司任何財政年度應付全體執行董事的紅利總額不得超逾該財政年

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應佔溢利）的5%。尹先生不

得就涉及應向其支付紅利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關係

尹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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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際可行日期，尹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尹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尹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陳林先生

經驗

陳林先生，34歲，畢業於石河子大學，本科學歷。彼於二零零九年十月獲中華人民共和

國農業部發出高級農藝師資格證書。彼從事農業節水研究長達十二年，主持並參與多項

農業節水灌溉科技項目。陳先生現任天業公司副總經理。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陳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陳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有關決議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當日起生效，為

期三年。

董事酬金

陳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此外，陳先生於任滿12個月後亦可享有一項年度酌

情紅利，惟該等於本公司任何財政年度應付全體執行董事的紅利總額不得超逾該財政年

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應佔溢利）的5%。陳先生不

得就涉及應向其支付紅利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關係

陳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陳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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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陳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陳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建議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雲先生

經驗

王雲先生，39歲，獲提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畢業於國立華僑大學，主修法律專業。彼

2006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發的高級經濟師資格。彼在證券投資行業

有逾10年以上經驗，曾在南方證券、山西證券交易中心、北京證券投行部等單位任職。

現任北京中菲商貿協會理事長。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王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王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有關決議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當日起生效，為

期三年。

董事酬金

王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

關係

王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王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王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王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 5 –



重選董事

為遵守公司章程第10.02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4.2段的規定，

除郭慶人先生外，全體董事須每隔三年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退任。因此，下列董事將於股

東特別大會上退任，並符合資格隨即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膺選連任：

師祥參先生

經驗

師祥參先生，66歲，執行董事。師先生於一九八九年畢業於北京經濟函授大學，主修經

濟管理。彼於一九九一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出高級會計師資格證書。彼曾獲天

業控股聘用為總會計師。彼於二零零零年起加入本集團並擔任董事，負責本集團的財務

管理及資本經營。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師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師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重選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

董事酬金

師先生因已於天業控股退休，並享有社會保障局相應退休福利，因此彼不在本公司領取

酬金，本公司無須付還其退休福利。此外，師先生於任滿12個月後亦可享有一項年度酌

情紅利，惟該等於本公司任何財政年度應付全體執行董事的紅利總額不得超逾該財政年

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應佔溢利）的5%。師先生不

得就涉及應向其支付的紅利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關係

師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師先生於天業公司擁有36,864股內資股的個人權益。除本通函披

露者外，師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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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師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師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李雙全先生

經驗

李雙全先生，46歲，執行董事兼本公司總經理。李先生於一九八八年畢業於南京玻璃纖

維研究設計院職工大學，主修硅酸鹽工藝。彼於二零零一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

出高級工程師資格證書。彼於一九九八年榮獲「農八師第六批拔尖人才」稱號。彼亦於二

零零三年榮獲「農八師第十批拔尖人才」稱號。於二零零四年獲授中國國務院專家特殊津

貼。彼自一九九九年加入本集團，二零零二年起一直擔任董事，並自二零零七年起擔任

本公司總經理。李先生負責本集團的技術及研發管理工作。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李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並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出任董

事。

服務年期

李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重選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

董事酬金

李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彼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酬金為人民幣223,000元。此外，李先生於任滿12個月後亦可享有一項年度酌情紅利，惟

該等於本公司任何財政年度應付全體執行董事的紅利總額不得超逾該財政年度本公司股

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應佔溢利）的5%。李先生不得就涉及應

向其支付的紅利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關係

李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

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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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李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李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李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朱嘉冀先生

經驗

朱嘉冀先生，47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理，畢業於新疆石河子地區農業機械化學

校。彼於二零零二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出工程師資格證書。彼自一九九九年十

二月加入本集團並擔任本公司銷售副總經理，朱先生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新疆奎屯天屯

節水有限責任公司及哈密天業紅星節水灌溉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朱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朱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有關決議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當日起生效，為

期三年。

董事酬金

朱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彼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酬金為人民幣194,000元。此外，朱先生於任滿12個月後亦可享有一項年度酌情紅利，惟

該等於本公司任何財政年度應付全體執行董事的紅利總額不得超逾該財政年度本公司股

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應佔溢利）的5%。朱先生不得就涉及應

向其支付的紅利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關係

朱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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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朱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朱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朱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何林望先生

經驗

何林望先生，69歲，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先生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出高級工程師

資格證書。彼曾任石河子市水利局總工程師以及新疆農業工程學會理事。彼自二零零五

年四月起加入本集團並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何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何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重選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

董事酬金

何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其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酬金為人民幣30,000元。

關係

何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何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何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何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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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軍民先生

經驗

夏軍民先生，40歲，獨立非執行董事。夏先生於一九九五年畢業於新疆財經學院，主修

會計。彼於一九九八年獲中共中央黨校本科學歷，主修政治及法律。彼獲得中國註冊會

計師及註冊資產評估師等資格。彼現任新疆方夏資產評估事務所（有限公司）副所長、新

疆方夏有限責任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兼主任會計師及新疆伊力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彼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加入本集團並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夏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夏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重選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

董事酬金

夏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其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酬金為人民幣30,000元。

關係

夏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

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夏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夏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夏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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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烈峰先生

經驗

顧烈峰先生，71歲，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先生於一九六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

系，本科學歷。彼於一九九一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出高級工程師資格證書。彼

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加入本集團並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顧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顧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重選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

董事酬金

顧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其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酬金為人民幣30,000元。

關係

顧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顧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顧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顧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麥敬修先生

經驗

麥敬修先生，36歲，獨立非執行董事。麥先生於企業融資及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業擁有超

過十年經驗。彼曾於香港一間投資銀行擔任聯席董事，及曾於香港一間上市公司擔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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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總監。麥先生亦曾為一個私募股權基金工作。彼為美國執業會計師公會成員。彼於一

九九五年於波士頓大學畢業，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九七年於倫敦大學畢

業，取得財務管理碩士學位。彼自二零零七年十月起擔任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麥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內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董事職務。

服務年期

麥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重選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

董事酬金

麥先生將每年收取由董事會釐定的董事袍金，惟須獲股東批准，並經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及責任以及該職位的市價釐定。其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酬金為人民幣53,000元。

關係

麥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與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股份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麥先生並無持有任何股份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

須股東垂注的事項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麥先生的事宜須提請股東關注，並無任何有關麥先生的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披露。

監事的重選

監事會目前由兩名代表股東的監事及一名代表本公司職工的監事組成。按照公司章程第

13.02及13.03條，各監事的任期為三年。代表股東的監事之任免須由股東在股東大會上

批准，而代表本公司職工的監事則須由代表本公司職工的工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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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代表本公司股東的監事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接受重選，任期為三年。因此，下列監

事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退任，並符合資格及願意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隨即接受重選：

何杰先生

經驗

何杰先生，65歲，監事。何先生於一九六八年畢業於天津輕工學院，主修塑料成型加

工。彼於一九九二年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辦公室評定為高級工程師資

格。彼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加入本集團並擔任監事。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何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

董事職務。

任期

何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相關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通過當日起計，為

期三年。

監事酬金

倘股東批准後，何先生將取收尚待董事會參照彼於本公司的職務和責任、資歷專業經驗

及當時市況而釐定的年度酬金。彼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酬金

為人民幣30,000元。待決定其酬金後，將隨即作出進一步公告。

關係

何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

控股股東並無關係。

股份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何先生並無持有股份之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

黃俊林先生

經驗

黃俊林先生，70歲，監事。黃先生於一九九零年畢業於新疆大學，主修政治理論。彼為

高級政工師，並獲石河子拔尖人才稱號。彼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加入本集團並擔任監

事。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黃先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

董事職務。

– 13 –



任期

黃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由相關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通過當日起計，為

期三年。

監事酬金

倘股東批准後，黃先生將取收尚待董事會參照彼於本公司的職務和責任、資歷、專業經

驗及當時市況而釐定的年度酬金。彼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酬

金為人民幣30,000元。待決定其酬金後，將隨即作出進一步公告。

關係

黃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本公司任何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

控股股東並無關係。

股份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黃先生持有本公司53,248股內資股之權益，相當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0.012%。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

根據公司經營需要，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若干修訂，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內容如

下：

(i) 公司章程第10.01條

現行公司章程第10.01條第一款為：

「公司設董事會，而董事會須最少由七名董事組成。外部董事（指不在公司內部任職

的董事，下同）應佔董事會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並應有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下同）。」

建議刪除公司章程第10.01條第一款，並由下文取代：

「公司設董事會，而董事會須最少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並應有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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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公司章程第13.02條

現行公司章程第13.02條第一款為：

「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外部監事（指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監事，下同）應佔監事會

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並應有一名以上的獨立監事（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不在公

司內部任職的監事，下同）。」

建議刪除公司章程第13.02條第一款，並由下文取代：

「監事會由不少於三名監事組成。外部監事（指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監事，下同）應佔

監事會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並應有一名以上的獨立監事（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

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監事，下同）。」

(iii)公司章程第13.03條

現行公司章程第13.03條第一款為：

「監事會成員由兩名股東代表擔任（其中包括符合條件擔任外部監事和獨立監事者，

下同）；一名由公司職工代表擔任。股東代表由股東大會選舉和罷免；職工代表由公

司職工民主選舉和罷免。」

建議刪除公司章程第13.02條第一款，並由下文取代：

「監事會成員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股東代表由股東大會選舉和罷免；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民主選舉

和罷免。」

董事會建議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尋求股東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藉以修訂公司章程。公

司章程的建議修訂須待(i)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以批准該等修訂；及(ii)

本公司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或其授權機關（倘需要）的批准後，方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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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以中文撰寫，並無正式英文版本，故英文翻譯本僅供參考。如有歧義，概以中

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慶人

中國新疆，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郭慶人、師祥參、李雙全及朱嘉冀；以及四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何林望、夏軍民、顧烈峰及麥敬修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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